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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海：论体育伦理问题

论体育伦理问题 
 

任海 （北京体育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84） 
 

【内容提要】体育伦理是一个具有自己鲜明特性的伦理学研究领域，其根本原因在于体育的身体性和比

赛性。体育的这些特性与其他社会因素相结合，导致体育领域出现许多不同寻常的伦理现象，提出了许

多的具有体育特色的伦理问题。这些问题主要集中于与体育相关的道德观念和人与自身、与社会及与自

然的三类基本关系中。对体育伦理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体育道德的理解，应对实践中的体育道

德问题，而且有助于丰富伦理学自身的理论。  
 

【关 键 词】体育伦理/体育道德/体育特性 
 

    体育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在体育活动中人们之间的多种社会互动频繁发生，有着复杂的

道德关系。由于体育被赋予促进人的发展，培养社会公德的道德责任，社会对体育的关注在相当程度表

现为对体育伦理的关注。人们期待着体育比赛中运动员的表演不仅能给人以观感的享受，而且在行为上

表现出道德上的善，体现出人格的魅力。人们对体育不同寻常的道德期待，使得他们对体育中的道德失

范现象表现出更加难以容忍的态度。体育中的丑闻丑行总是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应，如1998年底媒体披露

出来的盐湖城冬奥会申办丑闻、2007年环法自行车兴奋剂丑闻及近年来国内假球、黑哨事件等无不轰动

一时。尽管体育伦理问题是社会关注的一大焦点，但是对这一领域的专门研究却尚未引起我国学界应有

的注意。近年出版的《伦理学大辞典》中，其应用伦理学部分覆盖的领域不可谓不广，类别不可谓不

多，囊括了经济、生态（环境）、生命（医学）、科技、计算机、管理、行政、军事、军人、职业、人

口、社会、制度、教育及法等多种领域的伦理学，但是体育伦理学不在其中。这种状况也与我国体育伦

理学自身发育不足有关，近30年来，我国体育学科发展迅速，出现了一大批新学科，但体育伦理学至今

没有一本正式的教材，在体育院校的课程设置中也鲜有体育伦理学的位置。 
    学界对体育伦理研究的忽视，直接影响到我国体育的实际操作。尽管近年来大量出现的体育伦理问

题，如赛风赛纪、观众行为、球场暴力等，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注意，但许多管理者只是简单地将其归

结为运动员、裁判员及观众的思想觉悟不高、文明意识欠缺、组织纪律性不强、或体育知识缺乏，以为

通过思想教育，提高他们的个人修养和组织纪律性，并辅之以必要的惩处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体育究竟没有自己固有的伦理特性？人们的体育行为与观赛行为有没有其独特的道德规范？如果答

案是否定的，用一般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来处理体育问题是合理的；如果答案是否定的，则需要研究体

育伦理的特殊规律，以应对体育实践中发生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体育伦理问题的分析来探讨体育伦

理的特点。 
 

    一、体育伦理问题的根源——体育的特性 
    与社会其他领域一样，体育领域中的伦理问题也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如任何一个赛场暴力事件背后，

都可以发现与之相关的政治的、或经济的、或文化的，或它们组合的种种原因。但是，这些外在的因素

不论其影响力如何，只有在与体育结合，依托体育的特性才会发生作用。体育就实践方式来说，是以身

体活动为基本手段促进人和谐发展的社会实践。于是体育有着以下两个鲜明的特性。 
    （一）体育的身体性 
    体育是一种社会文化，然而它最鲜明的特征却是它的身体性。人的肢体运动构成了体育的基础，无论

是跑跳投为基本内容的田径，还是闪展腾挪的武术，无论是粗犷的摔跤，还是文雅的体操，无论是集体



项目的篮、足、排等大球，还是乒乓、羽毛、网球等个人项目，人们看到的都是人体在运动。离开了身

体运动，也就谈不到体育。于是，体育就其实践内容而言，不过是一系列的身体运动。但是体育中的身

体运动并非为运动而运动，而具有明确的主观指向。就其直接目的而言，这些身体运动是为了“育

体”，即通过肢体活动，将人体的潜能充分激发出来，对人自身进行有效的生物学改造，强其筋骨，使

其健康发达。然而，“育体”也还不是体育的最终目的，体育并不满足于人的“四肢发达”。体育的最

终目标是“育人”，即在“育体”的过程中，改善和增强活动者作为人的种种品质，“增益其所不

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显然，体育是用自然性的手段（身体活动）实现社会性的目标（人的培

养）。对身体活动的倚重，使得人的自然属性在体育中成为高度关注的对象。将身体活动的目标锁定在

人的培养上，又使体育具有明确的社会文化目标。这在其他文化领域中是十分罕见的。体育的身体性构

成了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相互沟通的中介和相互影响的界面。依托这个中介，通过这个界面，

生物的人与社会人的产生全面而深刻的互动。 
    （二）体育的比赛性 
    比赛是体育的主要存在形式。体育比赛是运动员个人或集体之间在身体维度上展开的激烈较量。在许

多体育活动，如篮球、足球、手球、冰球等项目中，运动员身体的直接接触、冲撞是不可避免的，也是

合理的。在格斗类项目如拳击、摔跤、跆拳道、武术散手等活动中，运动员身体间直接的互相攻击更是

受到鼓励的。然而，这种似乎纯身体性的竞赛，并非在演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而是要体现文明社会

的准则，展示出人性的善。这就使得伦理在体育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如果没有伦理的制导，在体育

比赛剧烈的身体对抗中，激发出来不会是友谊，而是仇恨；不会是闪耀着善的光芒的人性，而是血腥的

动物攻击性。1997年美国著名拳王泰森与霍利菲尔德进行了一场世界职业拳坛最为激烈的比赛。但谁也

没有想到的是，在第三轮比赛进行到40秒钟时，泰森冲上去抱住对手，竟然一口将霍利菲尔德右耳朵的

一块肉咬了下来，全世界的电视观众看得目瞪口呆。人们之所以吃惊，因为此刻的泰森以动物性取代了

人性，将文明体育变成野兽的攻击。由于体育比赛是竞争双方在体能、体力和技能等身体方面的竞争，

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能进行将这种身体对抗进行下去，需要特定的竞赛规则。因此，在体育比赛的

时间和空间范围内，人们遵循行为准则与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准则多有不同。如平时打人是不对的，是犯

法的。但是在拳击、跆拳道、散手等格斗类体育项目中，“打人”则是正当的，可以堂而皇之通过电视

转播进入千家万户。 
此外，以身体为工具的进行的体育比赛其意义并不在于鉴别运动员奔跑速度的快慢、举起的杠铃的

轻重、投出的标枪的远近。如果仅以物理的尺度来衡量，体育比赛就会成为无法解释的怪物。为了缩短

百分之一秒，提高零点几公斤，赢得一场球类游戏的胜利，那些英气勃勃的少男少女，竟然投入自己宝

贵的青春年华，抛撒大量汗水，甚至不惜伤病。更有大量既破不了纪录，又得不到冠军的运动员，同样

的努力，同样的执着。他们这样做，如果不是拿生命当儿戏，至少也是精力的虚掷。体育比赛之所以有

意义，是因为它将参与者置于一个剧烈竞争环境之中，通过激烈的对抗来激发人的潜能，锻炼人的品

质，完善人的道德。在体育比赛，竞争的双方既是对立、对抗的，又是统一、合作的。双方运动员比赛

得越是激烈，越是打得难解难分，就越能调动出各自的潜能，从而最大限度地完善其人格。因此，体育

比赛，绝不是单纯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体能比较，而是旨在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社会文化活动。 
 

    二、体育伦理问题 
    通览体育中出现的各种伦理问题，它们似乎都与体育的身体性与比赛性密切相关。体育的这两个性质

使得体育伦理问题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就一般道德观念而言，体育与人的身体及身体活动有关，于是对体育伦理就涉及身体观、余暇观及娱

乐观等基本的伦理观念。 
    就道德关系而言，人类社会的道德关系类型大致可分为三种，即人与其自身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

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三种道德关系在体育中都存在，并且因体育的身体性和比赛性而显示出鲜明的体

育特征。 
    体育伦理问题就是沿着与体育相关的一般观念及这三类关系展开的，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一些。 
    （一）与体育相关的道德观念问题 
    1.身体观 
    体育对人们的道德观念提出了一系列挑战。首先在身体观上，体育就其活动内容而言，是人的身体运

动。于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体，如何看待身体运动就成为体育伦理的一个核心问题。欧洲中世纪，以神

性压抑人性，强调灵与肉的对立，鄙视人的血肉之躯，致使古希腊和罗马时期盛极一时的体育一片凋

零。尽管中国的传统观念中“贵生”、“重己”的思想使得身体的价值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但是，自

春秋以来，文武分途，士分为文士和武士两大类。汉代以来重文轻武的风气开始在士人中蔓延，宋明理



学形成后，更使文弱之风大盛。“衣冠之士，羞与武夫齿，秀才挟弓矢出，乡人皆惊，甚至子弟骑射武

装，父兄便以不才目之”。千年来，这种遗风绵绵不绝，至今犹存。虽然，早在五四时期，已经有人大

声击呼“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然而时至今日，正确的身体观在我国仍未建立起来。我国烟民之

盛，即是一证。尽管吸烟对身体的危害已确凿无疑，但在我国年满15岁的人群中，有60%的男性和4%

的女性吸烟。全世界每年死于与吸烟有关疾病的烟民达500万人，其中我国有120万人。如果不加控制，

这一数字到2020年时将达到1000万。近年来，由于体育中出现的伤害事故引发的法律纠纷日增，使得一

些学校拆除有“危险性”的体育机械，不敢组织任何有可能出现事故的体育活动，如登山、远足、野

营。于是文弱之风日盛，我国青少年的身体状况已到令人担忧的地步，我们需要的是“安全”而文弱的

身体，还是强壮而不畏风险的身体？再如，近年来出现以白为美，以瘦为美的女性时尚在青少年女性群

体盛行，形成了新的身体观和身体审美观，这些观念深刻地影响到她们的行为方式，如对户外运动的选

择和饮食方式。于是，什么样的身体观是善的、合乎道德的？什么样的身体活动是符合道德的？身体的

善与美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如何使之形成良性的互动？等等成为人们思考的问题。 
    2.余暇观 
    无论是观赏体育比赛或是参加体育活动，通常都是在余暇时间进行的，于是体育又涉及如何从伦理的

角度来看待余暇。在强调“时间就是金钱、时间就是效率”的今天，经济利益、财富追求已经成为许多

人进行善恶判断的主要标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们追求财富的欲

望，使人没有片刻闲暇去参加任何与他个人的好运无关的事情”。如今我国体育人口呈现出“两头大，

中间小”的马鞍形状态，即老年人和青少年参与率高，而中年人参与率低，处于马鞍形的凹段，反映了

作为社会支柱的中年群体在余暇观上出了问题。在紧张的生活中，我们是否应当为余暇留下位置？似乎

无所事事，优哉游哉的余暇有何价值？我们的社会一向鼓励人们一心扑在事业上，废寝忘食，夜以继

日。那么在自己的生活中让余暇占一席之地，是否是自私的，不道德的？对余暇的价值判断和善恶评

定，是体育伦理的又一个重大问题。 
    3.娱乐观 
    解决了余暇观念的困扰，肯定了余暇的道德价值，仍然不会自然地产生体育行为。体育比赛和体育活

动具有鲜明的娱乐性。娱乐活动范围广大，种类繁杂，形式多样，人们是否愿意在自己的余暇活动中纳

入体育，不仅取决于他们在体育娱乐中获得的放松愉快的情感体验，而且取决于其将体育与其他娱乐活

动，如打麻将、看电视、聊天、听音乐等进行比较后做出价值判断。于是体育伦理又涉及人们对娱乐的

道德思考。什么样的娱乐是善的，什么样的娱乐是恶的？从娱乐的角度来看，体育的道德价值是什么？ 
    （二）体育与个体自身关系中的伦理问题 
    伦理学的终极问题之一是对人生意义的探究。人生在世，不禁会反复诘问自己这样一些问题：我是

谁？为什么活着？人的潜能有多大，能否实现自己的目标？应当如何完善并超越自我？等。这种自我探

究，是拥有真正的人生的必要条件。没有自我认识的人生是自发的人生，与动物并无区别。早在公元前

数世纪，古希腊德尔菲神庙壁上就以“认识你自己”的名言令每一个拜谒者深思，哲人苏格拉底也有

言：“没有经过检验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有自我认识的人生才是自觉的人生，才能建立起善恶的价

值判断。体育对这种自觉人生的探索，提供了新的途径，因为体育是人类有意识改造与完善自己的身体

活动。它以人自身的身体活动为手段，以人的身体为作用对象，以完善自我为目的。因此，在体育中活

动的主体和活动的对象都是人自身，“人的主体性和客体性相统一获得了它最真实、最完善的存在形

式”。这就使得人们在体育活动中，能更加迅速、直接、深入、全面地获得有关自己身体的反馈信息。 
    今天，人类上天入地，似乎无所不能，然而对自身的认识却远远落后于对外界环境的认识。大量研究

表明，人的潜能巨大，但是开发出来可真正为人所利用的却是其巨大潜能中很小的一部分。于是，通过

体育手段进行自我探求，对于人发现自身的价值，追求人生的幸福，进入至善之境极为重要。正如柏拉

图所说，当身体训练“这个过程达到身体之善的时候，让我们把带有这种目的的身体训练称为体育。”

但是，对用身体活动进行自我探究和自我开发有无伦理原则？用身体活动促进人的发展有没有道德标

准？如果有，这些原则是普适的，还是有条件的？标准由谁来制定、如何确定，是否合理？这些是需要

回答的伦理学问题。 
    （三）体育与社会关系中伦理问题 
    1.体育比赛伦理 
    人们普遍认为体育比赛体现了社会其他领域难以体现的公平与公正。因为在竞技场上参赛者面对同样

的规则，凭借自己的血肉之躯相互较量，胜负不受权力、地位、财富、甚至教育差异的影响，因此比赛

的结果无可争议，是公平的。在理论上，体育比赛摆脱了现实社会中的种种干扰，从而具有现实社会尚

无法达到的公平、公正、公开。在这种人为的环境中，现代社会中的复杂而多变的社会关系以更加直

观、明确、规范的形态呈现出来。使参赛者易于观察、认识和掌握自己与他人（队友、对手、裁判、观



众、服务人员等）的互动关系。在体育活动多样而频繁的社会互动中，人们可以体验并学习正确地互相

竞争又互相合作、尊重社会规范等重要内容。于是社会对体育寄以极大的期待，将其视为理想的社会规

范的缩影。体育比赛甚至成为公众心目中体现公平的图腾。体育活动不仅有助一个人“独善其身”，而

且通过其比赛的示范作用，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 
    的确，体育比赛以今日高度自动化社会中鲜有的健与力，在感官上给人们以生命的刺激和美的享受；

以更快、更高、更强的口号激励人们不断进取；以公正原则教育人们在生活中规范自己的行为；以团队

合作张扬人们的集体主义；以强烈的认同感强化人们对自己祖国的热爱；以全世界青年周期性的同场竞

技，昭示五洲四海之内，皆为同气连根的兄弟姐妹。体育的这种形式，也使其在伦理维度上超越个人自

我完善，延伸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中。但是，旨在通过体育比赛，达到上述人文价值极强

的目的，也涉及一系列具体的伦理问题。如体育比赛能否发挥上述社会功能？如果能，是否需要一定的

条件？体育比赛中的公平是否掩盖了赛场外运动员遇到的不公平？在利用比赛为社会服务时，是否存在

社会利益与运动员权益的冲突？如果存在，应当根据何种道德标准来如何处理？等一系列问题。 
    2.运动员伦理 
    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人们制定了一系列复杂而详尽的规则。然而，体育比赛的规则，不仅要保证比

赛的顺利进行，更要使其具有强烈的娱乐性和观赏性。因此，体育规则总是留给运动员大量的自由空

间，让他们充分展示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否则，比赛就了无生气，成了工厂的生产线。体育的这种

特点，大大突出了运动员道德的重要性。如果运动员缺乏道德意识，不按照道德的标准来发挥自己的创

造性，将是体育的灾难。因此，拒绝假球，拒绝兴奋剂是运动员必须坚持的基本伦理原则。 
    此外，即使运动员有良好的道德意识，如何将其行为把握在适宜的度上，依然极具挑战。如前所述，

体育比赛旨在通过激烈的竞争、对抗和角逐，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竭尽全力的比赛拼搏中，人的身体

潜能被极大限度地激发出来，但与此同时，人的动物性、攻击性也在骚动不安，需要加以控制。于是体

育又有一套极严格的规范对之进行控制。这样，体育的过程充满了人自身的攻击性与人性、感性与理

性、肉与灵、自我解放与自我控制之间的冲突。如，拳击运动员在比赛中，运拳如风，招招狠毒，恨不

得一拳将对手打翻在地。但是比赛一结束，无论输赢，即由“仇敌”化为朋友，尽管被打得鼻青脸肿，

他们或握手、或拥抱，这就是真正的体育精神。“道德是理性对感性的控制，道德是人类主体精神的自

律。”运动员常处于极度的情感状态，喜怒哀乐达到极致，在这种状态中如何进行有效的自我控制，在

实际操作上面临巨大挑战。柏拉图曾指出“在最高意义上，可以说节制与智慧是同一的。”在激烈的体

育比赛中遵循伦理原则，贯彻道德标准，不仅需要更强的自律精神与自制力，也需要更多的智慧。 
    运动员伦理还涉及他们的社会责任。体育明星是当代最引人注目的公众人物，是千百万青少年的偶

像。这就要求他们不仅在赛场上是英雄，在赛场外也要成为青少年仿效的楷模。但是，也应当注意到，

社会赋予明星运动员过多、过重的角色，对他们的要求几近超人。如希望他们在体育比赛中，“更高、

更快、更强”，不断突破生理极限；在个人修养上，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和审美能力，在赛场外也能彬彬

有礼，具有绅士风度；在生活中，遵循健康的作息制度，有良好的生活方式。不仅如此，他们还负有在

经济上进行商品广告宣传，政治上促进国家形象树立，外交上成为民间大使的种种使命。应当说，社会

对运动员提出如此高的标准，反映了社会对体育期待之高，这并不错。问题在于，对运动员提出这些高

标准的同时，是否为他们提供了达到这些标准的途径？运动员个人的权益是否得到必要的尊重和保护？

1994年国际奥委会在巴黎召开的百周年代表大会上，运动员问题就被列为一个重要议题，不少代表对运

动员的处境深表忧虑，关注的问题涉及兴奋剂对身体和体育道德的危害、过度训练带来运动损伤、文化

学习的不足、身体和精神的巨大压力、商业化的腐蚀、政治化的利用、自身的权益得不到保证等等。十

多年过去了，这些问题依然未获得实质性的解决。 
    3.观众伦理 
    体育伦理涉及的不仅仅是运动员、裁判员这些体育比赛的直接参与者，而且涉及比赛的间接参与者—

—观众。体育具有多种社会功能，其中独具特色的一个便是社会宣泄功能，即体育比赛具有社会出气阀

的作用。现代社会激烈的竞争、快速的节奏、日益细化的分工、与自然的隔绝等原因，使人们积累起种

种不良的情绪和负面的心理能量。这些情绪和能量如果无处释放，就会郁结成疾，有损于人的健康；然

而，若是发泄不当，又会对社会造成伤害。因此，需要找出一个相对无害的通道加以疏导。于是观看体

育比赛就成为这种通道。这样，在观看体育比赛时，观众行为与道德规范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多有不

同。一些在日常生活可能被视为粗野的、不文明的行为，如大声喧哗、着装怪异、吹口哨、跺地板、打

赤膊等等，在体育比赛的赛场文化中可能都是正常的，或可为社会所容忍的。观众的“粗野”行为与体

育的体育性与比赛性是一致的。试想，如果看足球比赛的观众如同参加音乐会一样，衣冠楚楚，低声细

语，尽管十分“文明”，但这还是体育比赛吗？但是，体育比赛这个社会的出气口，有时也容易演变成

火山口，爆发令社会头痛不已的球迷骚乱，造成严重的社会事件。于是，体育比赛的观众究竟需要一个



什么样的行为规范才是符合这一特定场合伦理原则和道德标准的？已经成为当代体育伦理学研究的一个

重要问题。 
    （四）体育与自然关系中的伦理问题 
    体育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自然环境的密切接触，无论是江河湖海、还是雄山大漠；无论是位于

赤道的热带雨林，还是冰天雪地的南北两极，都是人们开展体育的场所。锻炼者参与体育，是为了获得

健康。运动员的出色表演，需要高质量的环境保障。环境是体育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平台，没有适宜的环

境，便没有体育。因此，在体育活动中人们对环境有着更高、更严格的要求，具有很高的环境敏感性。

体育活动也是人与环境互动的过程，无论是登山、游泳、划船、漂流、滑雪、骑自行车，或是旷野漫

步、庭院太极，锻炼者都在用自己的视觉、听觉、触觉、运动感觉等各种感觉来全方位地感知环境，在

人与自然互动中感受环境的变化，体会环境的价值，反思自己的行为。城市化使人们与自然疏远，室内

生活更使人们对环境的变化麻木。体育在人与自然之间搭建一座桥梁，使人们重新回归自然。这显然助

于社会构建环境伦理意识，促进人们的环境自律行为及行为的生态化。 
    但是也要看到，由于体育与环境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其对环境的影响并不全是积极正面的，这主要表

现在： 
    1.人们不良的健身行为对环境的影响 
    健身方式不当也会造成环境问题，如有人通过拍打攀爬树木来练功，有人以草坪为运动场，有人在公

园高声呼喊以练气，干扰了林木中鸟类的正常生活等。 
    2.极限运动(Extreme Spore)的影响 
    近年来极限运动兴起，登山、漂流、攀岩、攀冰、空中滑板、高山滑翔、滑水、激流皮划艇、摩托

艇、冲浪、水上摩托、蹦极跳、滑板成为新的体育时尚。极限运动强调人与自然融合，在克服自然障碍

的过程中，挑战自我，开发潜能。但是由于进行这类活动的地区许多是生态脆弱的地区，活动者制造的

废物已经成为自然界无法自我净化的污染源。 
    3.修建体育场馆、设施的影响 
    近三十年来，大型赛事的数量迅速增加，出现越来越多的体育场馆、设施。这些设施的修建对环境的

不良影响表现为消耗大量能源、占用土地，及随之而来的空气污染、噪声污染和光污染及由于使用清洁

剂、杀虫剂对土壤和水的污染。 
    体育与环境的关系涉及伦理原则和道德意识，不仅将体育伦理延伸到一个新领域，而且对人们的体育

行为提出新的伦理观念和更高的道德标准。 
    结束语 
    体育是人类以身体活动为手段，积极主动地进行自我探求、自我展示和自我完善的一个社会文化领

域。利用身体活动开发人自身的潜能，使体育具有鲜明的工具理性，求真求实，严格依照自然科学的规

则行事；立意高远，促进人的身心和谐发展，又使得体育具有鲜明的价值理性，求美求善，遵循伦理原

则和道德规模，使人进入至善之境。体育是自然与文化的结合，身与心的结合。这种结合试图将对人自

然属性的探求与开发纳入社会文化的运行轨道，因此需要以伦理原则为之导航，用道德标准为之提供规

范。由于体育特有的身体性与比赛性，这一领域出现了许多别具一格，耐人寻味的伦理问题。对这些问

题的探究，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人类社会的道德观念、道德关系、道德类型的认识，提高人们的道德意识

和道德自觉，并改善社会的道德运作机制。因为体育伦理问题具有自己的特殊性，有其自己的规律，需

要结合体育自身的特点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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